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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农函〔2019〕47号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升级和农机装备

产业振兴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市、县（区）农业农村局，赣江新区社会事务局：

　　近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升级和农机装备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赣府发〔2019〕9号，以下简称《意见》）印发实施，为认真抓好文件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意见》明确了我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业机械化升级和农机装备产业振兴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为做好新时期农业机械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把推进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升级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具体有效的工作措施。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加强与工信、发展改革、财政、科技、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建立多方参与的农业机械化发展协调推进机制,同时加强部门内各方面的协作配合，互相支持，形成合力。

    二、加大宣传力度。各地要把学习宣传《意见》作为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掀起一个学习《意见》的高潮。充分认识《意见》出台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文件的精神要求，做到思想统一、行动一致。要精心组织策划，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电视、网络、报纸、广播等多样化媒体的作用，推出系列、深度报道，挖掘和动态报道全省在推进农业机械化升级过程中的典型事迹和良好风貌。要加大宣讲力度，利用农业大讲堂下基层、现场会、下乡调研等机会积极宣讲《意见》精神和政策，提高政策知晓度，营造良好氛围。

    三、抓好工作落实。各地要对《意见》逐条认真梳理，逐项深入研究，细化措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结合本地实际，围绕破解农业机械化升级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切实把学习宣贯成效转化为工作思路、具体举措和发展成效，特别是在水稻机械化种植、果菜茶等特色作物机械化、农机装备产业集群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农机新产品补贴等方面，利用好省级农业专项资金，明确一定比例用于农业机械化发展，并配套相应资金、项目，加大对农业机械化的投入，探索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经验。
    四、强化重点发力。水稻主产区要通过工厂化育秧中心建设、示范推广等措施，加快补齐机械化种植短板，倒排时间进度，尽早实现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特色作物种植区加强农机农艺融合，推动农机、种植、畜牧、渔业、种业、农产品加工、科教等有关方面密切配合，形成产学研推用多部门联合攻关、品种栽培养殖装备多学科协同联动、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集成配套的农机化发展机制；丘陵山区因地制宜开展“宜机化”改造，落实好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制定完善果菜茶园建设及改造标准，推进标准化生产、机械化作业；具有一定农机装备产业基础的地区，积极协助招商引资，靠前提供服务，为企业产品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做好各项工作，逐步形成具有规模优势、产业链完整的农机装备产业集群。　

    各设区市要在今年年底前，向我厅书面报送《意见》贯彻落实情况。联系人：厅农机化处黄兰，0791-86213192，54337018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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